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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例》 

(第132CM章)的實施情況 
 

食物安全中心 

2015年7月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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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 景 

《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例》《規例》經兩
年的寛限期後， 已於2014年8月1日正式生
效。 

《規例》有兩個附表 

附表1列明某些"除害劑－ 食物"組合的最高殘
餘限量／ 最高再殘餘限量(即指明食品中允許
的指明除害劑殘餘的最高濃度)；  

 

附表2列明獲豁免除害劑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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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 景 

《規例》的原則是，除獲豁免除害劑外，如
食物含有除害劑殘餘但附表1並沒有訂明相關
的最高殘餘限量／最高再殘餘限量，只有在
食用有關食物不會危害或損害健康的情況下
，才可進口或售賣有關食物。 

 

在斷定食用某食物是否屬危害或損害健康時
，須評估一般公眾人士就有關的除害劑殘餘
的膳食攝取量，會對公眾衞生產生已知或潛
在的不良影響的可能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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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 景 

 

自《規例》在本年8月1日生效，我們繼續
透過源頭管理和食物監測計劃，確保供港
蔬菜的食用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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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頭管理 

由於內地是本港蔬菜主要供應地，政府已
與內地當局建立行政安排，規定內地供港
蔬菜必須按照內地《供港澳蔬菜檢驗檢疫
管理辦法》的要求，來自各地出入境檢驗
檢疫局監管備案的蔬菜種植基地及生產加
工企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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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頭管理 

 

食安中心每年都會派員到內地註冊供港蔬
菜種植基地巡查，從源頭確保供港農業產
品的安全衞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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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安排 

進口安排 

根據政府與內地監管當局的行政安排 

 

供港蔬菜必須來自各地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監管
備案的菜場及生產加工企業 

 

隨貨附有相關證明文件確保食用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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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安排 

進口安排 

根據政府與內地監管當局的行政安排 

 

在運輸包裝上(例如籮、箱)掛上列出蔬菜來源
資料的標籤 

 

從陸路進入香港的新鮮蔬菜必須經指定的文錦
渡關口進港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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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監察計劃 

進口、批發及零售層面的監察 

食安中心分別從進口、批發和零售層面抽取食物
樣本 

 

按照風險為本的模式決定抽取的食物樣本類別、
檢測次數、樣本數目，以及所需進行的化驗分析 

 

食安中心又會考慮多項因素，包括過往的食物監
察結果、本港及其他地方發生的食物事故及相關
的食物風險分析，定期檢討監察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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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監察計劃 

進口、批發及零售層面的監察 

 

自《規例》於2014年8月1日生效至2015年6月23

日， 食安中心在進口、批發和零售層面抽取了逾
24900 個食物樣本進行除害劑殘餘檢測 

 

共檢出98個蔬果樣本的除害劑殘餘量超出法例標
準， 整體不合格率不足0.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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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監察計劃 

進口、批發及零售層面的監察 

 

食安中心會跟進有關結果， 包括繼續追蹤問題食
物來源和抽取不同蔬菜樣本進行化驗等， 以保障
市民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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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業界的建議 

採用從源頭管制的方法，確保食物安全 

 

應了解所售食物的來源地及除害劑使用情況，因
應需要適當配合相關除害劑殘餘測試 

 

選擇可靠並可提供書面證明的供應商, 並應保留
有關的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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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 


